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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北 市 政 府 辦 理 1 0 3 年 度 災 害 防 救 深 耕 計 畫 

第 8 次 四 方 工 作 會 議 會 議 紀 錄 

壹、 時間：103 年 8 月 29 日(星期五) 14 時 

貳、 地點：新北市政府 9 樓災害應變中心 

參、 主持人：消防局簡專門委員萬瑤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志瑋 

肆、 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伍、 會議決議： 

一、 有關主席裁(指)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，第 009 案（區公所訪談會議紀錄回

復）、第 014 案（區公所網站防災專區規劃）、第 017 案（深耕成果網站架設），

同意解除列管。 

二、 請坪林區公所於 9 月 12 日前提交避難看板照片資料供業務單位彙整，另萬

里區回復照片有誤，請再次提交。 

三、 本市深耕計畫網站討論區已設立完成，為強化本市防災能量，請尚未加入之

社會局、警察局及坪林區公所於 9 月 12 日前加入本討論區。 

四、 有關防災公園選址部分，區公所倘若評估該處選址不宜，請區公所具體敘明

理由函文業務單位知悉，俾利業務單位後續辦理實地會勘確認。 

五、 有關本市防災自主社區之推動金山區三界里、泰山區大科里，請將演練及成

果展合併辦理。 

六、 請農業局於 9 月 12 日前提交防災自主社區推動資料供業務單位彙整。 

七、 請各局處於應變中心開設時，留守人員應與局處窗口加強聯繫，並透過 EMIS

系統查看案件最新處理情形。 

八、 有關區公所陳情事項若不為受理局處之業務，請各局處可平行會辦，或逕行

函轉該項業務之權管單位 

九、 為避免災情誤報情形，請市府各局處接獲通報後應確認災情地點後再行指

派，以縮短災情處理時間。 

十、 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將成立即時防災資訊 Line 群組，屆時請各區公所災防課

課長共同加入群組，加強本市災防訊息傳遞。 

十一、 請原民局於爾後進行原住民部落撤離程序時，先行通知區公所，以利公

所應變中心掌握最新資訊，並即早進行相關準備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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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 有鑑高雄及新店區永保安康社區氣爆事件，造成國民生命財產重大損

失，請市府各局處及區公所同仁，爾後遭遇相關災害時需提高警戒，必要時

需盡速請求協助支援；另請協力團隊於第 9次四方工作會議時，針對新店區

永保安康社區氣爆事件進行重大災害應變分析。 

十三、 103 年 9 月 16 日假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 5 樓 507 大型會議室舉辦「新北

市消防實務與科技應用研討會」，各局處及區公所有興趣之同仁可至研討會

網站（http://www.fireprotection.tpf.gov.tw/discuss/）報名參加。 

陸、 散會（15 時 20 分） 


